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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  则 

第一条 为健全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制度，规范项目后评

价工作，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，加强中央政府投

资项目全过程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

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项目后评价，是指在项目竣工验收并

投入使用或运营一定时间后，运用规范、科学、系统的评价方

法与指标，将项目建成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与项目的可行性研

究报告、初步设计（含概算）文件及其审批文件的主要内容进

行对比分析，找出差距及原因，总结经验教训、提出相应对策

建议，并反馈到项目参与各方，形成良性项目决策机制。 

根据需要，可以针对项目建设（或运行）的某一问题进行

专题评价，可以对同类的多个项目进行综合性、政策性、规划

性评价。 

第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中央政

府投资项目的后评价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 

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另行

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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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项目后评价应当遵循独立、客观、科学、公正的

原则，保持顺畅的信息沟通和反馈，为建立和完善政府投资监

管体系服务。 

第五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项目后评价的组织和管理

工作。具体包括：确定后评价项目，督促项目单位按时提交项

目自我总结评价报告并进行审查，委托承担后评价任务的工程

咨询机构，指导和督促有关方面保障后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和解

决后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，建立后评价信息管理系统和后评价成

果反馈机制，推广通过后评价总结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等。 

项目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加强对项目单位的指导、协调、监

督，支持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做好相关工作。 

项目所在地的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本地区有

关单位配合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做好相关工

作。 

项目单位负责做好自我总结评价并配合承担项目后评价

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开展相关工作。 

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负责按照要求开展

项目后评价并提交后评价报告。 

第二章 工作程序 

第六条 本办法第三条第一款规定范围内的项目，项目单

位应在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或运营一年后两年内，将自我

总结评价报告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。其中，中央本级项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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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报送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地省级发展改革部

门，其他项目通过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报送同时抄送项目行业主

管部门。 

第七条  项目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

编写自我总结评价报告。项目单位对自我总结评价报告及相关

附件的真实性负责。 

第八条  项目自我总结评价报告应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项目概况：项目目标、建设内容、投资估算、前期

审批情况、资金来源及到位情况、实施进度、批准概算及执行

情况等； 

（二）项目实施过程总结：前期准备、建设实施、项目运

行等； 

（三）项目效果评价：技术水平、财务及经济效益、社会

效益、资源利用效率、环境影响、可持续能力等； 

（四）项目目标评价：目标实现程度、差距及原因等； 

（五）项目总结：评价结论、主要经验教训和相关建议。 

项目自我总结评价报告可参照项目后评价报告编制大纲

进行编制。 

第九条  项目单位在提交自我总结评价报告时，应同时提

供开展项目后评价所需要的以下文件及相关资料清单： 

（一）项目审批文件。主要包括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

报告、初步设计和概算、特殊情况下的开工报告、规划选址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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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预审报告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、安全预评价报告、节能评

估报告、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、洪水影响评价报告、

水资源论证报告、水土保持报告、金融机构出具的融资承诺文

件等相关的资料，以及相关批复文件。 

    （二）项目实施文件。主要包括项目招投标文件、主

要合同文本、年度投资计划、概算调整报告、施工图设计会审

及变更资料、监理报告、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，以及相关

的批复文件。 

    （三）其他资料。主要包括项目结算和竣工财务决算

报告及资料，项目运行和生产经营情况，财务报表以及其他相

关资料，与项目有关的审计报告、稽察报告和统计资料等。 

第十条  项目自我总结评价报告内容不完整或深度达不

到相应要求的，项目行业主管部门或者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当

要求项目单位限期补充完善。 

第十一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，结

合项目单位自我总结评价情况，确定需要开展后评价工作的项

目，制定项目后评价年度计划，印送有关项目行业主管部门、

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和项目单位。 

第十二条 列入后评价年度计划的项目主要从以下项目

中选择： 

（一）对行业和地区发展、产业结构调整有重大指导和示

范意义的项目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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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节约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、促进社会发展、维护

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的项目； 

（三）对优化资源配置、调整投资方向、优化重大布局有

重要借鉴作用的项目； 

（四）采用新技术、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材料、新型投融

资和运营模式，以及其他具有特殊示范意义的项目； 

（五）跨地区、跨流域、工期长、投资大、建设条件复杂，

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重大方案调整的项目； 

（六）征地拆迁、移民安置规模较大，可能对贫困地区、

贫困人口及其他弱势群体影响较大的项目，特别是在项目实施

过程中发生过社会稳定事件的； 

（七）使用中央预算内投资数额较大且比例较高的项目； 

（八）重大社会民生项目； 

（九）社会舆论普遍关注的项目。 

第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项目后评价年度计划，委

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。 

国家发展改革委不得委托参加过同一项目前期、建设实施

工作或编写自我总结评价报告的工程咨询机构承担该项目的

后评价任务。 

第十四条 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，在接受

委托后，应组建满足专业评价要求的工作组，在现场调查、资

料收集和社会访谈的基础上，结合项目自我总结评价报告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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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（概算）文件及其审批文

件的相关内容，对项目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评价。 

第十五条 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，应当按

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的委托要求和投资管理相关规定，根据业内

应遵循的评价方法、工作流程、质量保证要求和执业行为规范，

独立开展项目后评价工作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项目后评价任

务，提出合格的项目后评价报告。 

第十六条  国家发展改革委制定项目后评价编制大纲，指

导和规范项目后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。 

第十七条 项目后评价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，

主要包括：逻辑框架法、调查法、对比法、专家打分法、综合

指标体系评价法、项目成功度评价法。 

具体项目的后评价方法应根据项目特点和后评价的要求，

选择一种或多种方法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。 

第十八条  项目后评价应按照适用性、可操作性、定性和

定量相结合原则，制定规范、科学、系统的评价指标。   

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机构，应根据项目特点和

后评价的要求，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确定具体项目后评

价指标及方案。 

第十九条  工程咨询机构在开展项目后评价的过程中，应

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社会公众和行业专家的意见，并在后评价

报告中设立独立篇章予以客观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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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成果应用 

第二十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通过项目后评价工作，认真总

结同类项目的经验教训，后评价成果应作为规划制定、项目审

批、资金安排、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。 

第二十一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及时将后评价成果提供

给相关部门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和有关机构参考，加强信息沟

通。 

第二十二条 对于通过项目后评价发现的问题，有关部

门、地方和项目单位应认真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意见，并报送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

第二十三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，定期以适当

方式汇编后评价成果，大力推广通过项目后评价总结出来的成

功经验和做法，不断提高投资决策水平和政府投资效益。 

第四章 监督管理 

第二十四条 列入后评价年度计划的项目，项目单位应当

根据后评价工作需要，积极配合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

询机构开展相关工作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提供开展后评价工

作所需要的相关文件和资料。 

第二十五条 工程咨询机构应对项目后评价报告质量及

相关结论负责，并承担对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等的保密责任。 

第二十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中国工程咨询协会，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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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对有关工程咨询机构和人员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情况进

行执业检查，并将检查结果作为工程咨询资质管理及工程咨询

成果质量评定的重要依据。 

第二十七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委托的项目后评价所需经

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支付，取费标准按照《建设项目前期工作

咨询收费暂行规定》（计价格〔1999〕1283 号）关于编制可行

性研究报告的有关规定执行。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的工程咨询

机构及其人员，不得收取项目单位的任何费用。 

项目单位编制自我总结评价报告的费用在投资项目不可预

见费中列支。 

第二十八条 项目单位存在不按时限提交自我总结评价

报告，隐匿、虚报瞒报有关情况和数据资料，或者拒不提交资

料、阻挠后评价等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，在一

定期限内暂停安排该单位其他项目的中央投资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二十九条 各地方、各项目行业主管部门可参照本办

法，制定本地区、本部门的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办法和实施细

则。 

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。 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央政府投资

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发改投资〔2008〕2959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http://svr07.ndrc.gov.cn:16800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7737&resultid=3140&presearchword=%77%65%6e%68%61%6f%3d%28%25%31%32%38%33%25%20%6f%72%20%25%a3%b1%a3%b2%a3%b8%a3%b3%25%29
http://svr07.ndrc.gov.cn:16800/detail?record=1&ChannelID=1&randno=7737&resultid=3140&presearchword=%77%65%6e%68%61%6f%3d%28%25%31%32%38%33%25%20%6f%72%20%25%a3%b1%a3%b2%a3%b8%a3%b3%25%29

